
新聞公報 

立法會四題：強積金「僱員自選安排」 
 

２０１０年６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六月九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黃國健議員的提問和署理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梁鳳儀的答覆： 

 

問題： 

 

  本會於去年制定《２００９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修訂）條例》，當

中包括容許僱員可以每年一次，把強制性公積金（下稱「強積金」）計劃

帳戶內的個人供款的累算權益，一筆過轉移至其他自選的強積金計劃。修

訂條例預計於二○一一年初實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鑑於金融機構在上述修訂條例實施後，會推出各類型的投資產

品，為免僱員因受誤導而選擇一些高風險的投資產品（例如槓桿式的衍生

工具），當局有否計劃加強對強積金投資產品的監管；若有計劃，詳情為

何；若否，原因為何； 

 

（二） 鑑於在上述的修定條例制定後，強積金中介人（包括公司及個人）

的數目至本年四月三十日已達２７,７９５，當局將如何有效地監管中介人

銷售產品的情況；及 

 

（三） 在上述修訂條例實施後，政府會否為僱員提供適切的支援和配套

措施，並透過宣傳和教育，讓他們能夠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來進行強積金

供款轉移；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簡稱「積金局」）可以循三個途徑保

障強積金計劃成員的投資，不會因為「僱員自選安排」生效後而選擇一些

包含槓桿式的衍生工具的高風險投資產品。這些途徑包括 ─  

 

 



  第一、對強積金投資項目的限制。《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一般）規例》

（簡稱「規例」）已訂定條文，嚴格規管強積金成分基金的准許投資項目，

包括限制強積金基金進行借貸和槓桿式投資等較高風險的活動，以盡量減

低風險，保障強積金計劃成員的利益。例如規例已明確禁止基金使用衍生

工具致使基金有槓桿成分，亦限制基金只可投資於積金局核准交易所買賣

的財務期貨及財務期權合約，而有關投資不可超逾基金資產的百分之十。

此外，規例亦有訂明分散投資的規定，包括要求強積金基金最多只可把其

資金總額的百分之十，投資於同一個機構所發行的證券及其他准許投資項

目。 

 

  第二、監察投資規定得以嚴格遵守。積金局會審閱由受託人提交的法

定申報表及報告、進行實地巡查，以及要求受託人和基金經理必須設立適

當的內部監控措施等。積金局會繼續加強審查方面的工作。 

 

  第三、資料披露要求。現時已有守則訂明，受託人必須在向計劃成員

發出的要約文件和基金概覽內，清楚列明有關成分基金的投資目標、投資

組合分布和風險水平，以確保計劃成員有足夠資料，因應其個別的投資取

向和可承受風險程度，選擇合適的成分基金。 

 

  積金局會繼續密切留意市場發展的情況，如有需要，會考慮進一步加

強強積金基金的監管。 

 

（二） 現時，所有強積金中介人均須向積金局註冊，並遵守由積金局制

定的「強積金中介人操守守則」。為了配合計劃於明年實施的「僱員自選

安排」，積金局現正制訂相關指引給中介人，要求他們向客戶銷售強積金

計劃或基金時，必須清楚解釋不同計劃和基金類別的內容，包括收費、投

資目標和風險程度等，並協助客戶在知悉有關資料的情況下，按其投資目

標和可承受風險程度選擇合適的計劃和基金作轉移。此外，積金局已制訂

了《強積金受託人最佳實務守則》，提示受託人應如何監管其強積金推銷

商，確保他們的強積金中介人妥善推廣及銷售強積金計劃及產品。 

 

  另一方面，積金局亦會提升強積金中介人的考試和培訓要求，以確保

現職和新入職的中介人認識「僱員自選安排」的各項規定，以及中介人所

擔當的角色和責任。 

 

  政府和積金局會不時檢討規管銷售強積金產品的安排，以確保能與時

並進，並達至有效監管。如有需要，我們會提出改善建議作公開諮詢。 

 

 



（三） 積金局一向重視推行強積金投資教育的工作，並針對預計於明年

實施的「僱員自選安排」，於今年開展了一連串的公眾活動，教導市民認

識在作出投資決定前所必須考慮的因素。積金局亦會透過不同途徑及平

台，包括刊物、廣告及報章稿件等宣傳「僱員自選安排」的具體執行情況。

此外，在過去半年，積金局已與僱員和僱主團體，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

同舉辦了超過１６０場「強積金投資教育」簡介會，有超過二萬多名人士

參與。積金局會持續舉辦多項教育及宣傳活動，讓計劃成員更加認識「僱

員自選安排」的運作詳情及在選擇轉移累算權益時所須考慮的因素。  

完 

 


